
法律服务合同
甲方：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
电话：020-86114177

乙方：

地址：

电话：

电子邮箱：

甲方因业务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甲方的法律顾问。甲乙双方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经协商一致，订立合同，共同遵守。

 乙方的服务范围

乙方应委派一名律师作为甲方的法律顾问，并派驻一名律师/律师助理常驻甲方进行现场服务；

    （一）乙方法律顾问的服务内容包括：

1.负责编写各类合同标准文本和合同范本；

2.负责进行前期合同文本调研论证、编写、研究讨论、征集意见、审定发布、培训推广等工作。

3.提供合同相关业务咨询。

（二）乙方派驻人员的服务内容包括：

负责合同文本盖章、扫描、归档等工作，并协助办理公证认证及其他交办事项。

第二条  乙方的义务

（一）乙方委派      律师作为甲方法律顾问，乙方委派     律师/律师助理作为派驻人员。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随意更换法律顾问或派驻人员。
（二）乙方法律顾问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约定的法律事务工作，如有必要，可指派其他律师/律师助理协助完成相关工作。

（三）乙方派驻人员应当遵守甲方的上下班作息时间，并按时按质完成甲方交办的工作任务。乙方派驻人员如需请休假，应提前征得甲方同意，乙方应另外派驻人员完成现场工作。

（四）乙方派驻人员应当于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到甲方工作地点报到。乙方派驻人员应当满足甲方工作要求，如不满足，乙方应当及时更换，更换后仍不满足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五）乙方制定的合同标准文本及合同范本应通过甲方评审，如未通过，乙方应当限期修订。
（六）乙方应当以其依据法律法规做出的判断，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合法利益。乙方代表甲方处理具体法律事务时，应在甲方授权范围内工作，不得超越代理权限。
（七）乙方应当在取得甲方提供的文件资料后，及时完成委托事项，并应甲方要求通报工作进程，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
（八）乙方不得为甲方员工个人提供任何不利于甲方的咨询意见。
（九）乙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或双方约定的期间内，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或者交易活动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为与甲方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就本案件或本次交易提供法律意见或代理。 

（十）乙方对其获知的甲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十一）乙方派驻人员的劳动关系、人事管理及工资、福利待遇及工伤保险等由乙方负责。乙方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如发生工伤，或因自身原因造成自己或他人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

第三条  甲方的义务

（一）甲方应当全面、客观和及时地向乙方提供与委托事务有关的各种情况、文件、资料。甲方向乙方提供资料有延误、虚假、误导、隐瞒、重大遗漏及其他违规行为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二）甲方需要乙方提供本合同第一条所列服务范围的法律服务时，甲方应当向乙方提出明确、合理、合法的要求；

（三）甲方应当依照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法律服务费和工作费用；

（四）甲方指定 吕受毅、吴娴珏 为法律服务的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接收乙方向甲方送达的通知、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及时通知乙方；

（五）甲方有权利对委托事项做出独立的判断、决策。甲方基于商业秘密考虑或者未接受乙方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自行所做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四条  法律服务费及支付
乙方法律咨询服务费为：人民币   万元/年（已含6%的增值税）。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一次性支付。

具体支付时间为：合同期满，甲方项目完结，乙方完成全部法律服务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

乙方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乙方应向甲方出具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的开票信息如下：

名称：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税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00005896P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

联系电话：8613479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

银行账号：201880273610002  

本合同到期终止或者提前解除的，双方应结清有关费用。

第五条  工作费用

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工作费用，应由甲方承担：

1.相关行政、司法、鉴定、评估、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

2.根据甲方要求，到广州地区外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等；

3.征得甲方同意后支出的其它费用。

甲方在委托事项完成后60日内支付上述1-3项工作费用，乙方律师应当本着节俭的原则合理使用工作费用。

第六条  合同的解除

（一）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本合同。

（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在给予七天的通知后，有权解除合同：

1.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作为甲方法律咨询服务的律师的；
2.乙方律师不按本合同约定提供法律服务，经甲方指出后仍不改正的；

3.因乙方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导致甲方蒙受损失的；
4.违反第二条第5-7项规定的义务之一的。

（三）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在给予七天的通知后，有权解除合同或暂停工作直至甲方自行纠正时止：
1.甲方的委托事项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

2.甲方有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或者隐瞒重要情节等情形的；

3.甲方逾期仍不向乙方支付法律服务费或者工作费用的；
4.由于甲方的不当行为致使乙方律师不能提供有效服务的。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第一条规定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第二条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视乙方已实际提供服务的工作量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法律服务费。

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或者违反第二条第5-7项规定的义务之一导致甲方蒙受重大损失，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法律服务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应付未付的法律服务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自    年   月   日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  合同的期限

本合同的期限为壹年。

第十一条  通知和送达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均以扉页所列明的地址、传真送达，一方如果迁址或者变更电话，应当书面通知对方。

当面交付文件的，在交付之时为送达；通过传真方式的，在发出传真时视为送达；以邮寄方式的，挂号寄出或者投邮当日视为送达。

以下为签字页，无正文。

甲方： 

代表：

日期：

乙方：
代表：

日期：


